成都市成华区第七人民医院
XX采购合同（模板）
供货方：XXXXXX（以下简称甲方）
负责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购货方：成都市成华区第七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乙方）
负责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为了保证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并信守以下条款，共同履行：
一、 供货信息及价款
	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价格
	合计金额

	 
	 
	 
	 
	 


本次采购为XXXX乙方所需礼品，含税总金额为人民币 XXXX元（大写：XXXX），含税税率按国家规定执行。该总金额不仅包含礼品的含税价格，还涵盖了将礼品送达指定地点所产生的运费以及礼品包装、分拣、配送等环节所需的人工费。
二、付款方式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 X 个日内，将货款人民币XXXX元（大写：XXXX）通过对公转账方式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甲方在收到乙方全额货款后，甲方应于收到货款后24小时内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甲方指定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XXXX
账号：XXXX
户名：XXXX
三、交货与验收
1.甲方应于合同签订后 5 日内将货物送达乙方指定地点，并提交完整送货单据。乙方在收到货物后应立即进行验收。如货物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及行业标准或符合双方确认的样品质量。如有质量问题，应在收到货物之日起 1 日内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详细说明问题情况。若乙方在上述期限内未发出书面通知，则视为该批货物质量完全合格。
2.若乙方在上述期限内发出书面通知，甲方应在收到通知后当日内派员核实。经双方确认货物质量确实不合格的，甲方应负责将不合格货物运回，并承担退货运费，同时甲方应在 2 日内免费更换合格货物。若无法更换，甲方应退还乙方全部货款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违约责任
1.若甲方未能在收到乙方全额货款后 5 日内完成交货，甲方应每日按照合同总金额的万分之二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延迟超过 2 日，乙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甲方退还全部货款及承担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损失、向第三方采购的额外费用等。
2.若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货款，每延迟 1 日，应按全额货款的千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五、其他
1.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补充，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二份，双方联系人签字并盖公章生效。
2.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3.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范围包括双方的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以及就合同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在争议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如一方的送达地址变更，以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地址为送达地址，如因地址有误、拒绝签收、查无此人或此单位等原因导致一方或法院向另一方送达的文书未能实际接收的，以邮件寄出之日起第 3日视为送达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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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货方（公章）：成都市成华区第七人民医院         
供货方（公章）：XXXXXXXX   

联系人（签字）：  联系人（签字）：
日  期：       日  期：

[bookmark: _GoBack]
